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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之诉中诉的利益及其裁判考量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郝绍彬  刘德宝 
 

 
    【案情】 
    因城市化发展的需要，重庆市 J区 S村面临拆迁安置补偿。该村的张某等兄弟三人均已成年，
为了多分得拆迁补偿而订立了分家协议。张某起诉到重庆 J区法院要求确认分家析产的约定有效。
审理中，原被告双方当事人对分家析产协议的效力及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均表示请求以判决形式

结案。 
    【分歧】 
    就本案的处理，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法院应判决确认该协议有效。张某兄弟订立分家协议客观真实，符合双方
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 
    第二种意见认为，法院应裁定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因为双方当事人缺乏基本的争议事实，
不具有合法的诉的利益。 
    【评析】 
    笔者赞同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1.确认之诉应以具有诉的利益为前提 
    诉的利益是基于原告主张的实体利益现实地陷入危险和不安时而产生的，这种危险与不安源
自侵权行为或争议状态，并能直接促成原告请求诉权保护的理由或事实。判断是否具有诉的利益，

是确定人民法院民事案件主管的主要依据。它可以将正当的、需要诉讼保护的民事权利或形成中

的权利引入到审判中予以诉讼救济，进而可能形成新的法律权利。本案中，张某与其兄弟之间的

分家协议有效性确认之诉应该源自侵权行为或争议状态。但恰恰相反，双方当事人对签订分家协

议有效性确认并没有面临或遭受侵权行为的损害，且双方对其真实性没有异议，这就导致张某提

起的确认之诉丧失了存在的前提。 
    2.确认之诉中不安与危险应当现实存在 
    这种不安与危险应该是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由于法律关系将来的发展变化随当事人主观
意愿而具有不确定性，因此无法对将来的事态发展作出确定性判断。即使法院没有确认其分家协

议的有效性，其分家析产合法的权利并未处于一种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危险状态，当事人主观

臆想的危险并不存在，当然也没有侵害其合法权益，故张某起诉并不符合具备诉的利益要求。 
    3.确认之诉之裁判应考量公共利益 
    确认之诉不能违背社会的主流价值导向和公共政策等因素，因为当事人不能出于过分追求个
人利益目的甚至损害国家、集体或第三人合法利益而提起确认之诉。此外，司法实践中明确诉的

利益可以有效地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节约宝贵的司法资源与审判成本。本案中，张某恰恰是利

用公共政策的管理漏洞，起诉其兄弟，要求法院确认分家协议有效，意图在拆迁安置中获得较多

的补偿。张某兄弟等三人不需要通过诉讼途径来确认相互间没有争议的法律事实。因此张某提起

确认之诉，以损害拆迁人（国家或集体）利益且浪费司法资源为代价谋取私利的行为侵害了公共

利益，应裁定予以驳回。 


